
安徽财经大学本科学生赴国外学习交流资助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鼓励并支持在校本

科学生积极参与对外学习交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

才，学校设立专项资助经费。为规范实施此项工作，制定本办

法。  

第一条 资助对象 

参加由学校组织的出国学习交流项目的全日制在校本科学

生。 

第二条 资助项目 

由学校组织的出国学习交流项目包括 2+2合作办学项目、

交换生项目（一年或一学期）。 

第三条 申请条件 

（一）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身心健康，

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无违反校纪校规现象，满足出国交流学习

基本条件。  

（二）承诺能认真履行学习交流协议，按项目要求完成交

流学习任务并按期回校。 

（三）学生在一年内申请资助不超过一次，一个学历阶段

内申请资助不超过两次。  

第四条 资助标准 

（一）2+2合作办学项目： 

对达到海外合作高校要求，可按期进入国外专业课学习的

学生，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1万元（人民币）/人的资助。 

（二）学校组织的交换生项目（一学期或一学年）： 

1.申请英语教学的国外及中国港澳台地区高校交换生项目 



以学分平均绩点 GPA 和雅思（托福）成绩作为评定基本依

据进行排序。排序分数计算公式为： 

排序分数= GPA÷5×50+雅思成绩÷9×50 

或 排序分数= GPA÷5×50+托福成绩÷120×50。 

交换学习时间为一学年的资助金额，以交流学习一年学费

为基数的不同比例划分为三个等次： 

一等：金额不超过一年学费的 70%； 

二等：金额不超过一年学费的 50%； 

三等：金额不超过一年学费的 30%。 

交换学习时间为一个学期的，资助标准折半计算。 

2.申请非英语教学的国外及中国港澳台地区高校交换生项

目 

视项目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给予部分项目个人每年不超过 3

万元（人民币）的资助。该项资助的主要目标为学院主导的、

聚焦某一专业领域的培养项目。 

第五条 资助人数 

（一）2+2合作办学项目 

对于达到合作高校要求，可按期出国的学生，资助全覆盖。 

（二）学校组织的交换生项目（一学期或一学年） 

1.申请英语教学的国外高校交换生项目的，资助人数以当

期申请海外学习交流学生总数为基数计算：一等资助金资助人

数控制在申请总人数的 15%；二等资助金资助人数控制在申请总

人数的 20%；三等资助金资助人数控制在申请总人数的 25%。 

2.申请非英语教学的国外高校交换生项目的，资助人数视

学校确定的支持项目确定，总人数控制在 10人以内。 



3.未获得上述资助的交换生，给予 0.4万元（人民币）/人

资助。 

第六条 评定程序 

国际交流中心每学期集中受理资助申请并组织开展资助金

评定工作。评定程序如下： 

（一）申请人向国际交流中心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二）国际交流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对申请人员

进行排序； 

（三）国际交流中心以资助标准为基础，根据当年预算情

况，形成拟资助方案并提请校长办公会审定； 

（四）国际交流中心将资助名单在部门网站公示 3个工作

日； 

（五）公示无异议后，国际交流中心向财务处提交资助金

发放表，由财务处负责一次性发放。 

第七条 派出与管理 

（一）为保障国内教学计划顺利完成，学生申请的交流项

目应以秋季项目为主。学生所申请的学习交流项目一经批准，

不得变更出访国别、时间、学校（科研机构）。如因故无法出

访，取消相应资助。 

（二）学生在出国学习期间，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访学

单位相关规章制度。学生应保持与国内所在学院和导师的联系，

定期汇报工作、学习、生活情况。 

（三）学生派出学院及国内学生导师应当充分履行培养和

管理职责，督促访学学生按时完成访学计划并按期回国。 



（四）学习结束后，学生应在回国两周内到国际交流中心

报到，提交《安徽财经大学学生赴国外学习交流反馈表》，并

提交见闻一份（附学习生活照至少一张）。 

（五）获资助学生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学校将终止资助，

并要求部分或全额返还已经支付的资助金： 

1.在提交的申请资料中提供不实信息或隐瞒不利信息； 

2.违反交流学校校纪校规或交流协议； 

3.未经批准学习交流逾期不归。 

第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国际交流中心负责解

释。 

附件：安徽财经大学学生赴国外学习交流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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